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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未成年犯罪立法的运行机制是将有关未成年犯罪治理的科学认识和应对犯罪问题的策略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依据合法的程序由理论转化为具体法律法规并加以实践的运动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作为科学的法治理论体系，既包含法治的一般理论、也涵盖了全面依法治国

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核心观点。未成年犯罪立法所蕴含的法治思想就是新时代法治思想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与刑法的学科属性，

刑法的法律属性所结合起来而形成的。近三年，未成年犯罪立法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从刑法修正案十

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到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再修订，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出台，都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指导下，未成年犯罪立法事业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未成年犯罪

立法工作的指导和推动。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刑法修正案(十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The Guidance of New Era Rule of Law 
Thought to Juvenile Delinquency Legislation 

Jiayi Lu, Yaqi Wang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Mar. 4th, 2024; accepted: Mar. 13th, 2024; published: Apr. 18th, 2024 
 

 
 

Abstract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our juvenile delinquency legislation is that our party and state,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ought of 
socialist rul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legal procedure, turn the theory into specific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 of th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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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A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rule of law, the thought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tains not only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but also the core 
points of all fields, levels and links of the rule of law in an all-round way. The idea of the rule of law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legisl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a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it is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eory of “Stick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in the thought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disciplinary and legal attributes of crim-
inal law.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major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legislation, ranging from the lowering of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Amendment XI to the 
revision of the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ct, and the enactment of the law on the pro-
tection of minors, all of which reflect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legislative juvenile delinquenc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the juvenile delinquen-
cy legislative work has been guided and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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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1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并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

指导地位[1]。习近平法治思想代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同时更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新时代要求法治思想注重对未成年人立法工作的指导。无论过去，现在或

未来，党和国家都对未成年人实行了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的政策。未成年人是中国的未来，是新时代蓬

勃生长的花朵，在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宗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下，未成年

人犯罪问题自然成为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刑法修正案(十
一)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下调，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理念，仅对个别性质极其恶劣的未成年犯罪人实施刑罚。习总书记在谈及立法工作的重要性时指

出：“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以此，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出台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相

关法律文件，高效高质立法的同时，推动了专门矫治教育长足的进步。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主要任务也在不断地回

应这类问题，因此，未成年人犯罪研究自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所指导研究的命题之

一，本文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指导下对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已取得的进步，探究现存

法律文件背后所隐含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容以及如何以此思想为指导，在实务中不

断完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和防范。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包含的刑事法治思想的研究 

2.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人民法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刑事法治理论的另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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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

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

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2]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为主要任务之一，

这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相吻合，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未成年人犯罪目前在我国也是《刑法》规制的内容，而刑事法律是比较其他部

门法更加具有人民性和政治性的法律。不仅在各个环节都体现人民的利益，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且以人

民的意志去打造良法，它是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作为刑事法律研究重要

的一部分，必然是以刑事法律总体理念为指导的，故而也必然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

根本宗旨。从指导思想上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利益，坚持以教育矫治为主，改造未成年犯罪人。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提出适用宽缓化的刑罚理念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治的灵魂和指引，是连接刑事法律规范和刑事法治实践的桥梁[3]。同

时也是指导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的重要理念。 

2.2.1. 以教育为主，挽救感化罪错未成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提倡从宽手段，教育为主，感化，挽救犯罪人员。因为刑罚的目

的除了惩罚犯罪同时也要保护人民的利益。犯罪分子也是人民，理应受到刑事法律的保护。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研究中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挽救罪错未成年，通过矫治教育，专门学校，希望让实施罪错行为的未

成年更好的回归社会，回归校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未成年人犯罪研究适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思想中对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对未成年犯罪分子坚决从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 

2.2.2. 开展“少捕慎诉慎押”改革 
未成年人犯罪研究表明，罪错未成年人通常是受到不良影响或者被忽视教育从而实施不良行为。因

此在实践中，对于罪错未成年人通常采取从宽的制度，比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

规定中规定了，在审查逮捕阶段需要做到可捕可不捕，在审查起诉阶段做到能不诉就不诉。公安机关办

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中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适

用强制措施，严禁使用械具等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要求。以上规定都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思想所倡导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以及教育为主的指导。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健全保障人权的刑事立法观 

想要建立完全能够回应人民群众保障人权和公平正义期盼的刑事良法体系，应当从刑事立法的角度

明确且细致的设立以保障人民权益为宗旨的法律规定。刑事立法积极回应了以上要求，明确未成年人犯

罪研究对于罪错未成年人所采取的矫治教育的态度，以及把刑法中与未成年犯罪人有关的内容做了积极

调整。迎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对于完善刑事实体法，实施宽缓刑罚，以保障人民权益为

主要功能的要求。 

3. 刑事法治思想下的未成年犯罪立法成果研究 

3.1. 对《刑法修正案(十一)》符合刑罚宽缓化条例的引导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进行立法回应；下调个别刑事责任年龄，实施专门矫治教育，增设罪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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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引导个别下调刑事责任年龄 
此次修改的目的其实并不主要为了体现刑法的严厉性，而是在宽严相济的理念的指导下，对于个别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增设了诸多的条件。未成年犯罪研究是以特殊保护，优先保护为原则的。同样，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也是以保证人民权益为主要目的，对于刑事法律的影响是向着刑罚宽缓化

的方向转变的。因此，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并不必然只体现了刑法严厉的特

性，刑法是兜底法律，其严厉性是本身固有的特性。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倡导宽缓的刑

法体制，所以在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对于该条文增设了“情节恶劣”的主体性条件和“经由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的程序性条件。 

“情节恶劣”是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条文中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行为的限制条件[3]。对此，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霜主张坚持严禁审慎的

适用理念，他认为，“情节恶劣”应当是“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

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之外的限制条件。对于是否“情节恶劣”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经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将满足刑法规制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交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核准之后，

才能进行追诉，使未成年犯罪人担负刑事责任。这是在程序上对于个别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条文进行限

制，这与“超过追诉时效”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核准后追责，但后者核准后有

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体现了前者作为一个条文的附加条件更加需要严格审慎的执行。作为程序性要件，

核准程序代表着国家控诉机关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态度，严格审查未成年犯罪人的行

为，不仅仅是国家公权力严格特性的体现，更是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对未成年人今后生活负责的

体现，在某种程度上，严格的程序也是保护权益的一种方式。 
《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仅回应了近年来未成年犯罪案件高发态势的现象，

并且严格遵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宽严相济，刑罚宽缓化等思想的指导，为该条文设置

诸多附加条件，以精准打击恶罪行极其恶劣的未成年犯罪人，但保护大多数上可以矫正教育，回归社会

的未成年人的利益。该条文具备刑罚宽缓化的特点，也符合党和政府对于未成年人一贯保护和教育作风。 

3.1.2. 对设立专门矫治教育的引导，适用和完善 
专门矫治教育也是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条文中，与修订的《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相衔接，是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后果的关键所在。专门矫治教育替代了之前的收容教养，在

客观上，使未成年犯罪人既受到了惩罚教育矫治，又没有完全脱离社会，防止了未成年犯罪人在承担刑

事责任完毕后被贴标签，无法回归社会，再次进行犯罪的更加恶劣的后果。专门矫治教育是一种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引导下更加先进的，更加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更加经济的也是不同于一

般的刑事处罚的措施。 
此外，在使用专门矫治教育的决定程序时，还需对“在必要的时候”判断。对此，东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李川提出了“评估–决定–执行–转出”的具体流程，其中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行使调查评估权与

提请权，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行使决定权，专门学校行使执行权，检察机关对权力行使全程进行法

律监督[3]。针对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意见可以得知，学界大部分人认为对未成年犯罪人要采用教育性质宽

缓化的措施。这也十分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主流观点。 

3.2. 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的引导 

为了迎合《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迎来了它的首次重大修改。针对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提出的宽严相济，宽缓化的刑罚理念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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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于过往的规定进行了体系性的大改。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

影响，开展了分级预防与教育矫治措施。明确未成年人各个行为间的界限，将条文涉及的内容细化在未

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如此准确且强有力的规制，在起到限制性作用的同时，更好的保护

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不轻易将未成年纳入罪错行为的范畴，不轻易给未成年贴上不良少年的标签，这是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的重大成果。 
第一点，新增第 3 条突出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以及保护其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等相关合法

权益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虽然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相关的法律，但是立法者依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重点放在保护罪错未成年人的权益上，不仅重视青少年在个人成长

阶段十分重要的人格培养以及自尊心的建设，并且关注到信息化时代的双刃剑效应，保护未成年人在复

杂的信息环境中不受不良信息的引导，实施触法行为。除了预防行为以外，更关键体现在保护未成年人

的权益方面，因此面对信息化时代中对个人信息滥用的情况，有关部门更要减小网络上关于未成年犯罪

人的个人信息外泄的风险，利用相关技术手段，在对未成年犯罪人信息归档的同时，加强网络安保措施，

使未成年犯罪人在回归正常校园生活后，能受到平等对待和平等的教育。 
第二点，迎合《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关于专门矫治教育的部分，新修订的《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将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纳入了法律法规的规制中。此番行为，将未成年犯罪人放在

专门学校中统一进行教育管理，摆脱之前实践中人们对于少管所的刻板印象，以学校形式来设置管理机

构，也防止罪错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回归社会后，被贴上犯罪人标签的情况。维护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保护了他们的名誉和隐私。这些规定都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的宽缓化刑罚思

想，为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事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目标指引。 
第三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对于重新定义严重不良行为也有重大影响。此番修改，

主要目的是回应《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个别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本法将该规定中未被规制入刑

法的未成年人新增进入本法规制的范畴，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做出了更加全面的补充。同时也细化了

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分级管理，防止他们交叉感染，以便于对不同罪错行为的未成

年人实施更适合他们的教育矫治方式。上述设定也体现了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理念，使得罪错未成年人

在接受矫治之后更好的回归社会。 

3.3.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制订的指导 

《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二者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以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为基本理念而订立和修改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兼顾

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要求。《保护法》具有覆盖性强的特点，所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权益基本都被纳

入其管辖的范围之内。自然，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也同样受到《保护法》的保护。由于未成年人特殊

的社会地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指导，《保护法》提出了未成年人特殊，优先原则。并且采取多元联动的

机制，使国家，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组织联系起来，给未成年人建立起保护的法网。根据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引导,《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提出了新的措施，即网络保护，在第五章设置了

网络保护的法律法规。在当代社会，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的主要生存空间之一。本章主要吸收目

前正在由国家网信办起草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核心内容[4]。此处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在个人信

息，网络空间中，是极易被侵害的对象。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其信息的保护就显得更为重要。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所引领的教育和矫治相结合的手段措施，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涉罪未成年更好的

回归社会，因此未成年犯罪人的“被遗忘权”的相关规定，成了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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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立法成果的指导研究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研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事前的干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重点在于保护未成年

权益，并兼顾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因此只有事前的干预行为做到位，才能真正避免未成年人犯罪。因此，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遵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以教育为主的理念，提前关注到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并采取学校，社会，家庭的多方干预手段，

才能起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其次，对于涉罪未成年人，预防其再犯罪是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专门教育的发展成为了重要方式之一。 

4.1.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预防未成年犯罪进行启发 

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公告以来，无论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或是《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都充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理念。《预防法》的本次修订采取与《未保法》同步进行的做法，有利于厘清一直没有得

到合理解决的两法立法空间交叉的问题[5]。过去，未成年人犯罪往往被采取“惩罚性措施”，多适用于

应对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但如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引导下，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逐步走向了更适合未成年人的方向，创造了更有利于解决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能处罚的未成年人犯

罪问题的方式。 
首先，通过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照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一般预防为主的干预政策，

转变主要思维，重点放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上。通过对未成年人犯

罪的分级行为，更加体现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下，《预防法》采用更加科学的

方式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人最初行为进行矫治教育，真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理念。 
其次，遵循教育为主的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指导《预防法》设立保护处分措施。

以提前干预的手段对与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预防。它赋予了监护人，学校，社区更多的责任。使其

主动发现并且进行积极干预。对于不同程度的罪错未成年，各级组织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干预。

同时在面对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时，实施更为重要的干预措施——专门教育，排除以往只能使用

治安管理处罚措施所带来的弊端，真正使得教育和保护相结合。 
最后，对已经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服刑之后如何回归社会和融入大众生活的问题也得到了引导解决，

而在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的问题，这也会成为其解决的有效治理手段。目前，《预防法》严格遵循保障

未成年人权益的主流思想，对涉罪未成年人执行惩罚措施完毕之后，社会中的标签效应以及众多的排异

现象，让大多数涉罪未成年无法回归社会，融入社会，进行正常社会化的发展。这种情况，是引起未成

年人重新犯罪的导火索。为了更好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社会和家庭结合起来，从保障未成年

人权益的角度出发，使《预防法》发挥更大的特殊预防作用。并且在各法律规范相互配合，引入了引导

罪错未成年人更好回归社会的措施，解决涉罪未成年的再犯罪问题。 

4.2. 保障人权是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核心理念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引导下，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始终秉承教育为主，来保障未成

年人权益的主导思想。其不仅仅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体现，也同样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得

到了明确规定。《预防法》和《保护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样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

想中的刑罚宽缓化以及教育感化为主的理念为思想核心。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对犯罪治理历史经验的科

学总结，是立法的先导、法律的灵魂、司法的指引，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前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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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少捕慎诉慎押”就是当前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6]。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思想的引领下，遵循宽缓化的刑事政策要求，重点放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上。 
过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受制于司法实务中的诸多条件，致使面对实施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也只

能“养肥”才能适用刑法进行规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引导下，未成年人犯罪行为

也有了专门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制，同时为了满足司法实务中“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政策要求，在检察

机关成立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专职管理未成年人相关案件。解决之前未成年人涉罪后，无法处置，无人

专门管制的困境。并且，由检察部门管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从诉前解决未成年人涉罪问题，尽量

不让罪行轻缓者进入诉讼阶段。严格保护未成年人隐私，避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另眼相看，贴上“犯

罪人”的标签，容易造成未成年人自我放弃，重新犯罪的严重危害结果。 
最后，现如今进入了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对此，习总书记深刻认识到网络对人类社会发展条件的影

响和改变，提出“信息革命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人类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历史阶段”的重大判

断[7]。但与此同时，习总书记还提出了要构建网络安全法治，在信息网络中，未成年人作为具有极大不

确定性的群体，更加需要被关注。不仅在现实空间中要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未来，在信息网络空

间中也要更加注重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今后，也有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进行管理

和操控。无论是在现实空间或是网络空间，都应当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保障人权的

理念，线上线下配合展开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关于建设网络

安全思想的引领下，《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总则部分，也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作出了明确

保护的规定。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又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应当在预防

犯罪的同时做到保护未成年人信息安全。域外现在已经有了关于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相关规定。原因就

在于，未成年人在经验、阅历、认知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不成熟的阶段，网络信息的失真性加剧了未

成年人对信息的判断难度，网络行为的隐匿性给未成年人建造了一个行为与责任相分离的错误假象，网

络的时空倒错性使未成年人更易进入想象的“社会情境”之中，使现实与虚拟边界模糊。因此，为了保

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今后的信息网络也会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理念，构建网络安全法治环境，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引入“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相关举措。 

5.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不仅为刑事司法研究标明核心思想，引领推动刑事一体化的建立。

并且，还对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工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使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有了“主心骨”，

有了“指路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的指导下，从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角度出发，重视刑事司法实

务中刑罚宽缓化的指导思想和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理念，展开对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的工作。在这些

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在《刑法》中，还是其他法

律条文中，都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次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出台《未成

年人保护法》以及在刑事司法实务中也对处理未成年人相关案件进行了指导规定。未来，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影响下，在宽严相济和保障人权的主要理念的指导中，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事业

必将更加完善，少年司法体系也会逐步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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